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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评估′覆 该项目用地红线外扩300米范围内不涉及已设矿业权及重要矿产资源上表矿区.

仁化县自然资源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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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险危 荔地块不涉及在册地质灾害隐患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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户 该地块可依法依规进入用地程序’如在开发利′‖过程中发现疑似土壤污染问题’应
及时采取揩施做好情控并遁知韶关市生态环境局,保障人居环境安全°若地块用途

发生变化或土地出让时土壤污染防治政策发生变化,应重新开展建设用地准入管翟
· 』lk项工作由竟得人根搪实际情况按要求开晨°

韶关市生态环境局仁

化分局
土壤污染状况调查〕

面积超过l万平方米｀需开晨水土保持评估工作’要求在工程开工前报县级以上人

民政府水行政主管部门审批,并按照经批准的水±保持方巢’采取水土流失预防和
治霍措施’严格按水土保持法慈实水土保持设施“三同时’’要求°此项工作由丹霞
开发区管委会按要求开展·

水土保持l

｜水资源论证 无需开晨水资源论证5
仁化县水务局

洪水影响评估 无需开展洪水影响评估°6

该地块红线内无供水管线》红线外有供水管道,竟得人可与董塘镇人民玫府联系接
入。地下管线（供水）7

气候可行性论证8 根据情况核实,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气象法》 ｀ 《广东省气候资源保护和开发利
用条例》 . 《广东省防御雷电灾害蒲理规定》 、 《仁化县安全生产治本攻坚三年行

动实施方案（202《lˉ2026年）》（仁安字〔2024〕3号）等法律法规要求｀该地块符
合前述关于气侯可行性沦证＼霄电灾害风险评估适用范围的规定｀建议有关部门在
项目可行性研究阶段或初步设计阶役同步组织开晨区域气候可行性论证、霄皂灾窖

风｜险评估工作‘县气象局负赏指导｀协调和监督管灌°

广东省仁化县气象局

雷电灾害风险评估9

评掘发探勘
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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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 经核查,该地块不涉及不可移动文物和地下文物埋藏区。根据《文物保护法》有关

规定,在可能存在地下文物的区域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进行土地出让或者划拨
前’应当组织从挛考古发掘的单位进行考古调查｀勘探°进行大型基本建设工程,
或者在文物保护单位的儡护范围、建设控制地带内迸行建设工栏’建设单位应当聊

先报请文物行政部门组织从］｜『考古发掘的单位在工程范圈内有可能埋嫡文物的地方

进行考古调查｀勘探°同对’在项目建设过程期间』如有发现地面或地下文物’应
当立引J停止作业｜保护好现场,并立即报告当地文物部门°

l0

仁化县文广旅体局

文物普查｜」

■■

历史建筑保护对象 该地块没有历史建筑保护对巢l2

人防工程普查 无意见°l8

渝按照韶关市住建管翌局关于.贯彻落实《广东省绿色建筑条例》有关工作的通知.

韶关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大力发展装配式建筑的实施意见（韶府办〔20｜9）25号）

要求落实绿色建筑和装配式建筑配建指标.此项工作由竟得人根撂实际憾况按要求

开晨＂

仁化县住房和城乡建

设管理局

绿色建筑、装配式落

实意见
l4

地下管线（排水） 该地块红线内无排水管道’范围外有排水线路,｜5

地下管线（供气） 该地块红线内元供气管谴l6

古树名木 不涉及l7

林地湿地情况 仁化县林业局 不涉】l8

自然保护地情况 不涉汲l9

广东电网有限责任公
司韶关仁化供电局

该地块红线内元供电线路,范围外有供电线路经过,若竟得人需要接入赫与仁化供
电局联系.地下管线（供电）20

地轰上面没有通信设施附着物’如在开发过程中发现地下有通信设施.诸及时与仁

化县县属运蕾商］｜费系’待通信设施迁移后才能进场施工°按《广东.省通信设施建设
与保护规定（256号令）》第｝口十一条规定;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擅自改动｀拆除或

者迁移他人的通俏设施°确有必要改动.拆除或者迁移的’应当事先征得通信设施
产权人或者管霍人同意:城乡规划主管部门应当以不降低原有通信服务水平和质量

为标准,按照通信设施专项规戈｜｜和城乡规划要求重新规划通信设施设置位置‖光建
设后拆除;所需费用和损失白提出改动｀拆除｀迁移的组织或者个人承担,法撑法
规另有规定的除外,

仁化县工业信息和科
技商务局

地下管线（通信）2I

工业遗产 不涉及《22


